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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45    证券简称：华宏科技    公告编号：2019-035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 

及其摘要之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7月5日公开披露

了《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

案》及其摘要。经过事后复核，因工作人员疏忽，需要对上述文件的部分内容进

行更正，主要更正内容如下： 

一、关于《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预案》的相关内容更正 

1、“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之“一、本次交易的背景”之“（二）华宏

科技主营业务稳健发展，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务发展良好，同时积累了较为丰

富的资本市场并购重组经验”的相关内容 

更正前： 

华宏科技于2015年12月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江苏

威尔曼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正式步入“再生资源+电梯部件”双主营业务时

代，威尔曼凭借多年深耕电梯信号系统、门系统、电梯安全部件和其他电梯精密

零部件积累的市场口碑、模块化技术及平台化产品、行业定制化经验等综合优势，

已成为迅达、通力等国际电梯巨头的主要供应商之一。该次并购是一次成功的跨

行业并购，为公司带来了新的利润增长点，并购后整合顺利，协同发展良好，实

现公司抗周期的战略目标。在威尔曼并入华宏科技之后，华宏科技的营业收入从

2015年的3.07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19.16亿元，净利润从2015年的亏损1,993.59万

元增加到2018年的盈利16,009.41万元，逐年快速增长。不但被并购企业保持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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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势头，公司原有主营业务亦实现较快增长。 

更正后： 

华宏科技于2015年12月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江苏

威尔曼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正式步入“再生资源+电梯部件”双主营业务时

代，威尔曼凭借多年深耕电梯信号系统、门系统、电梯安全部件和其他电梯精密

零部件积累的市场口碑、模块化技术及平台化产品、行业定制化经验等综合优势，

已成为迅达、通力等国际电梯巨头的主要供应商之一。该次并购是一次成功的跨

行业并购，为公司带来了新的利润增长点，并购后整合顺利，协同发展良好，实

现公司抗周期的战略目标。在威尔曼并入华宏科技之后，华宏科技的营业收入从

2015年的3.07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19.16亿元，净利润从2015年的亏损1,205.19万

元增加到2018年的盈利16,009.41万元，逐年快速增长。不但被并购企业保持良好

发展势头，公司原有主营业务亦实现较快增长。 

2、“第四节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一、鑫泰科技的基本情况”的相关

内容 

更正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581596606G 

更正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608005892240577 

3、“第九节 其他重要事项”之“三、关于不存在依据《关于加强与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不得参与任何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况的说明”的相关内容 

更正前：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主体以及各证券服务机构均不存在依据《关于加强与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即“因涉

嫌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的或中国证监会作出

行政处罚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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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情形。 

更正后： 

本次交易相关主体以及各证券服务机构均不存在依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第十三条，即“因涉嫌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的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或者立案侦查的或中国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

或者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不得参与任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情

形。 

4、“第九节 其他重要事项”之“五、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自本次重组预案公告之日起至实施完毕期间的股份减持计划”的

相关内容 

更正前： 

上市公司董事周经成的一致行动人南通苏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计划

在上市公司本次重组的预案公告之日起至实施完毕期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其所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06,500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0.88%）。南通苏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承诺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

券法》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相关规定实施股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若违反上述承诺，由此给上市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向上市公司或

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更正后： 

上市公司董事周经成的一致行动人南通苏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计划

在上市公司本次重组的预案公告之日起至实施完毕期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其所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065,000股（减持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0.88%）。南通苏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承诺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

券法》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相关规定实施股份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若违反上述承诺，由此给上市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向上市公司或

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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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重大事项提示”之“十、本次交易相关方做出的重要承诺”的相关内容 

更正前： 

10 

关于股份

减持计划

的承诺 

华宏科技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华宏集团、 

胡士勇、 

胡士勤、 

胡士法、 

胡士清 

上市公司董事周经成的一致行动人南通苏海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计划在上市公司本次重组的预案

公告之日起至实施完毕期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其所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06,500股（减持股份数量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88%）。南通苏海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承诺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

券法》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相关规定实施股份减持，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若违反上述承诺，由此给

上市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向上市公司

或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除此以外，本公司/本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本公司

/本人无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

期间内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本公司/本人承诺自

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的期间内

不会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更正后： 

10 

关于股份

减持计划

的承诺 

华宏科技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华宏集团、 

胡士勇、 

胡士勤、 

胡士法、 

胡士清 

上市公司董事周经成的一致行动人南通苏海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计划在上市公司本次重组的预案

公告之日起至实施完毕期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其所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065,000股（减持股份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88%）。南通苏海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承诺将严格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相关规定实施股份

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若违反上述承诺，

由此给上市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向上

市公司或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除此以外，本公司/本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本公司

/本人无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

期间内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本公司/本人承诺自

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的期间内

不会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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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预案摘要》的相关内容更正 

1、“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之“一、本次交易的背景”之“（二）华宏

科技主营业务稳健发展，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务发展良好，同时积累了较为丰

富的资本市场并购重组经验”的相关内容 

更正前： 

华宏科技于2015年12月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江苏

威尔曼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正式步入“再生资源+电梯部件”双主营业务时

代，威尔曼凭借多年深耕电梯信号系统、门系统、电梯安全部件和其他电梯精密

零部件积累的市场口碑、模块化技术及平台化产品、行业定制化经验等综合优势，

已成为迅达、通力等国际电梯巨头的主要供应商之一。该次并购是一次成功的跨

行业并购，为公司带来了新的利润增长点，并购后整合顺利，协同发展良好，实

现公司抗周期的战略目标。在威尔曼并入华宏科技之后，华宏科技的营业收入从

2015年的3.07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19.16亿元，净利润从2015年的亏损1,993.59万

元增加到2018年的盈利16,009.41万元，逐年快速增长。不但被并购企业保持良好

发展势头，公司原有主营业务亦实现较快增长。 

更正后： 

华宏科技于2015年12月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江苏

威尔曼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正式步入“再生资源+电梯部件”双主营业务时

代，威尔曼凭借多年深耕电梯信号系统、门系统、电梯安全部件和其他电梯精密

零部件积累的市场口碑、模块化技术及平台化产品、行业定制化经验等综合优势，

已成为迅达、通力等国际电梯巨头的主要供应商之一。该次并购是一次成功的跨

行业并购，为公司带来了新的利润增长点，并购后整合顺利，协同发展良好，实

现公司抗周期的战略目标。在威尔曼并入华宏科技之后，华宏科技的营业收入从

2015年的3.07亿元增加到2018年的19.16亿元，净利润从2015年的亏损1,205.19万

元增加到2018年的盈利16,009.41万元，逐年快速增长。不但被并购企业保持良好

发展势头，公司原有主营业务亦实现较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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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大事项提示”之“十、本次交易相关方做出的重要承诺”的相关内容 

更正前： 

10 

关于股份

减持计划

的承诺 

华宏科技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华宏集团、 

胡士勇、 

胡士勤、 

胡士法、 

胡士清 

上市公司董事周经成的一致行动人南通苏海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计划在上市公司本次重组的预案

公告之日起至实施完毕期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其所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06,500股（减持股份数量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88%）。南通苏海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承诺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

券法》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相关规定实施股份减持，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若违反上述承诺，由此给

上市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向上市公司

或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除此以外，本公司/本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本公司

/本人无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

期间内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本公司/本人承诺自

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的期间内

不会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更正后： 

10 

关于股份

减持计划

的承诺 

华宏科技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华宏集团、 

胡士勇、 

胡士勤、 

胡士法、 

胡士清 

上市公司董事周经成的一致行动人南通苏海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计划在上市公司本次重组的预案

公告之日起至实施完毕期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

持其所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065,000股（减持股份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0.88%）。南通苏海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承诺将严格按照《公司法》、

《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相关规定实施股份

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若违反上述承诺，

由此给上市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向上

市公司或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除此以外，本公司/本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本公司

/本人无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

期间内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本公司/本人承诺自

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交易实施完毕的期间内

不会减持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三、其他说明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为了便于投资者的理解，公司对预案及其摘要的释义进 

行了增补。更正后的《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更新后）》、《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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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摘要（更新后）》将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本次更正对公司已披露信息内容不产生实质性影响，亦不会影响公司本次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正常进行。公司对由此给投资

者及报告使用人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 

特此公告。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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